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平顶山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
2020 年 10 月，十九届五次全会明确提出实施城市更新

行动。2021 年 3 月，“两会”审议通过的“十四五”规划提

出要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式，实施城市更新行动。2022 年

10 月，党的二十大明确“实施城市更新行动，加强城市基础

设施建设，打造宜居、韧性、智慧城市。”为贯彻落实党中

央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决策部署，加快转变城市发展方

式，提升城市能级、优化城市布局、完善城市功能，按照市

委市政府工作安排，结合平顶山实际，市住建局牵头组建起

草专班，安排精干力量组织起草《平顶山市城市更新实施管

理办法》（试行）（以下简称《办法》）。

二、制定目的

《办法》作为全市推进城市更新行动的总体框架性文

件，解决城市更新是什么、怎么做的问题，为城市更新指明

实施路径，提供政策支撑和组织保障。

三、主要依据

《国民经济和社会发展第十四个五年规划和二○三五年

远景目标纲要》

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在实施城市更新行动中防止大

拆大建问题的通知》（建科〔2021〕63 号）

《住房和城乡建设部关于开展 2022 年城市体检工作的通

知》（建科〔2022〕54 号）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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自然资源部办公厅关于印发《支持城市更新的规划与土

地政策指引（2023 版）》的通知

《河南省“十四五”城市更新和城乡人居环境建设规划》

（豫政〔2021〕43 号）

《河南省人民政府办公厅关于实施城市更新行动的指导

意见》（豫政办〔2023〕51 号）

《郑州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

《上海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》

《天津市老旧房屋老旧小区改造提升和城市更新实施方

案》

《成都市城市有机更新实施办法》

四、主要内容

《办法》共计八个章节，总计五十条。

第一章为总则。明确城市更新的范围为城市中心区范围

内行政区域，对城市更新类型进行确定，即：提升居住品质、

盘活低效资源、提升城市风貌、提升城市功能、提升生态环

境品质、提升城市韧性和其他经市政府认定的城市更新类

型，同时确定了实施原则，以及市区两级政府和各部门职责。

第二章为城市体检。明确落实住建部“无体检不更新”

的工作要求，结合我市工矿城市特色，在住建部现有指标体

系基础上，拓展城市体检特色指标评估，为城市更新提供指

引。

第三章为专项规划和方案编制。明确城市更新以国土空

间规划为引领，并以控制性详细规划作为规划许可、改造实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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施的法定依据。依法批准的城市更新专项规划、审批后的实

施方案是指导我市开展城市更新、项目行政审批、监管、验

收、融资、财税支持等各项工作的重要依据；明确了专项规

划和实施方案的编制主体、内容、流程等。

第四章为建设管理。明确了实施主体确定方式、实施主

体主要权利义务、项目生成、项目审核流程等。对我市各类

城市更新项目实施中的主要内容提出了总体要求，并结合我

市实际，提出建立矿城融合城市生态修复和工业遗存保护机

制。要求各相关职能部门及时研究出台实施细则，有效推动

城市更新工作。

第五章为资金筹措。探索城市更新投融资制度体系，创

新融资方式，不断拓宽城市更新资金的来源渠道。统筹城市

更新整体规划布局，引导城市更新项目融资方选择适合的融

资方式，确定合适的融资规模和最佳融资期限，推动城市更

新项目平稳运行，有序开展。

第六章为政策支持。从资金、土地、规划、产业、产权

等方面制定了 16 条支持政策。如允许对城市更新项目各类

规划指标予以优化，提出探索既有建筑用途转换；对于保持

现状建设格局基本不变项目明确不需编制控制性详细规划

范围；参考《郑州市城市更新实施办法（试行）》，对城市

更新项目中涉及的不同用地性质调整、用途转换、出让方式、

土地价款缴纳和不动产登记等方面予以政策支持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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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七章为保障措施。从制度保障方面提出了三条意见，

包括成立市区级议事协调机构、各职能部门细化支持政策、

严格督导考核、注重宣传引导等。

第八章为附则。明确了文件的有效范围和时间。


